[bookmark: _GoBack]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建设配套资助
申报时间： 2024-01-23 至 2029-12-31 
政策依据
《宝安区关于实施“凤凰英才计划”进一步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深宝发〔2022〕7号
支持力度
资助方式：
资金
资助数量：
--
资助标准：
对新设立的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，符合条件的在市资助基础上给予一次性资助。创新实践基地经批准设立工作站的，按工作站资助标准补齐差额部分，对设站单位给予日常经费支持。 1.博士后工作站资助100万元； 2.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资助50万元； 3.获得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资助50万元后，升级为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，可追加资助50万元。
申报条件
宝安区设有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且正常开展工作的企事业单位。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，可提出申请： 1.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在宝安区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； 2.符合有关规定，切实开展博士后工作，至少有1名博士后在站且开题考核合格。 3.此前在宝安区已申领过此类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建设配套资助的，不可重复申领。    
申报材料
初次申报需提交： 1.《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建设配套资助项目申请表》； 2.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设立批准文件或证书； 3.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 4.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资助凭证（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）； 5.博士后招收单位出具的经评审专家签名的《在站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表》； 6.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的科研课题或科研计划。 升级后追加申报需提交： 获得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资助50万元后，升级为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，如申报50万元追加资助，需提交如下材料： 1.《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建设配套资助追加项目申请表》； 2.博士后工作站设立批准文件或证书； 3.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 4.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资助凭证（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）； 5.博士后招收单位出具的经评审专家签名的《在站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表》； 6.博士后工作站科研课题或科研计划。
申报流程
本项目按照核准类项目（一般程序）审核要求执行申报、审查、公示、支付流程。原则上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，业务主管单位按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支付手续。
联系咨询
0755-29999728，技术咨询电话为：0755-29991101     

